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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建立健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激励和

约束机制，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公司效益的增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对象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包括以下人

员： 

（一）独立董事：指拥有独立董事资格证，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中内

部任职，并与公司或公司经营管理者没有重要的业务联系或专业联系，并对公司

事务作出独立判断的董事。 

（二）非独立董事：指与公司股东存在某种利益关系，并可能影响其独立判

断的非独立董事。 

（三）股东代表监事：指由公司股东提名并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 

（四）职工代表监事：指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

举产生的监事。 

（五）高级管理人员：指由公司董事会聘任的法定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

理、执行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章程》确定的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以岗位价值贡献为导向原则； 

（二）薪酬与绩效挂钩原则； 

（三）外部竞争性与内部公平性原则； 

（四）职务待遇与职位工作需要对应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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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定董事、监事的薪酬，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薪酬。 

第五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在董事会的授权下负责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拟订、监督与实施，其主要工作为： 

    （一）制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标准与方案； 

（二）根据公司经营业绩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年度

考评； 

（三）对薪酬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章  薪酬构成与考核 

第六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构成： 

（一）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领取固定的独立董事津贴，津贴标准依据股

东大会决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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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标准范围内提出薪酬建议，经内部董事集体讨论后与该任职人员协商确定基

本薪酬。 

 

第四章 薪酬的发放 

第九条  独立董事津贴按月平均发放。 

第十条  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薪酬按月平均发放。 

第十一条  内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绩௙က


